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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保屏東分會辦理志工特殊教育訓練

強化到位服務 體現「犯保之愛」

「一雙溫暖的手，引領著馨生人，陪伴著向前走」，有位馨生人曾這麼說過。

在他人生低潮時，面對家人的逝去，心已是滿目瘡痍，無奈的是，生命的苦難沒

有結束，接踵而至的是一連串的訴訟、被告的否認…，讓心不斷被撕裂；幸而，

犯保協會伸出援手，讓他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浮木，苦難的生活才得到喘息。

犯保屏東分會透過一群熱忱有愛的志工，將關懷與溫暖快遞到馨生人的家，

提供即時到位的服務。屏東地檢署檢察長林錦村(兼任分會榮譽主任委員)至為重

視精進志工服務知能，分會主任委員龍應達也指示強化志工服務品質；本(4)月

23日至24日，分會為新進志工舉辦系列特殊教育訓練課程，包含介紹協會組織、

助人技巧、輔導紀錄、訴訟流程等，讓志工們更深入了解犯保的服務。

會中，委員方建明及志工隊長戴鳳賢到場勉勵，為志工加油打氣。方委員稱

讚志工願意將自己投身在慈善公益，藉由犯保將愛傳遞給馨生人；戴隊長也分享

自己十多年的服務經驗，認為志工就是擔任分會的橋樑，適時提供予韾生人最適

切的關懷及扶助。在課程中，有位馨生人轉任志工的羅大哥以身為被害人的角色，

說出自己為何加入犯保；馨生人在法律上的孤單、無助，對生活的無奈及未知，

他最感同身受，因此期望透過擔任犯保志工，在第一時間即時協助馨生人。

犯保志工有滿滿的愛與勇氣，卻不是＂有勇無謀＂，透過教育訓練課程，將

愛與服務有智慧、有系統的融合；志工們陪伴馨生人面對傷痛，進而走出傷痛，

體現「犯保之愛」，落實司法保護之宗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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